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提案單位、案次及頁碼 

提案單位 案次 頁碼 備註 

教務處課務組 提案一 P5  

電子工程系 提案二 P6  

電資學院 提案三 P8  

電資學院 提案四 P9  

電資學院 提案五 P10  

電資學院 提案六 P11  

流通管理系 提案七 P12  

企業管理系 提案八 P13  

資訊管理系 提案九 P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提案十 P17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提案十一 P23  

人文創意學院 提案十二 P35  

工程學院 提案十三 P36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詳如下頁） 

 

 

 

 

 

 

 

 

 

 

 

 

 
1



 

 2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 14：10 
地    點：圖資館 5 樓 E 化無紙化會議室 
主    席：杜教務長景順 
出席人員：進修推廣部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任、基礎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博雅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學務處軍訓室主任、語言中心主任、各系所教師課程規劃委員代
表、通識教育中心代表、體育室代表、學務處軍訓室代表、語言中心代表、學生代表(如
簽到單) 

記錄：陳美智 
壹、主席致詞： 

一、本學期師生校務座談會學生提出：希望學校加開全校性熱門選修課程加開以符合學

生選課需求， 
本處回應：課程開課需有之客觀條件：（一）老師開課有能量限制（二）開課需注

意多面向及均衡性。學校也會了解同學熱門課程之需求，教室儘量安排大教室以增

加學生容量，並請同學選課儘量不要一窩蜂選讀熱門課程。 
二、請各學院注意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為強化學分學程執行成效， 

各跨領域學程成立執行二學年後，從第三學年起每學年至少需有 10 位學生取得學 

程證書，未達規定之學程開設單位應於校課程委員會中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 

案。連續兩學年修畢總學生數低於 3 人，開設單位須主動提終止辦理該學程。 

                
貳、前次提案執行情形 

提 案 一：修改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本次出席人數35人，贊成本案人數21人，人數過半照案通過。 

二、為因應本辦法之修訂，授權由課務單位統一將102學年度及103學年度學分計劃表「必

修校外實習0學分」之課程名稱修改為「多元實習」。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本案業於 103年 8月 27 日以勤益科大教字

第 1031000391號函發各教學單位。 
 
提案二：訂定本校「大學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乙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教

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本案業於 103年 8月 27 日以勤益科大教字

第 1031000391號函發各教學單位。 
 

提案三：機械工程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0~102 學年度修訂及抵免表訂定

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四：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及抵免表訂定案，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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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103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工

程學院-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六：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2 學年度四技學分計畫表

修訂及抵免表修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七：跨領域學程「綠色能源科技學程」課程規劃表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

資學院)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八：跨領域學程退場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九：跨領域學程「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學程」課程規畫表之課程名稱修改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決    議：共同基礎課程「工具機產業概論」修正為「產業概論」，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十：電機工程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及 101、102 學年度日四技學分計畫

表修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決  議： 

一、修正學分計畫表欄位表頭為：「學分」、「正課」及「實習」。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一：電子工程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決   議： 

一、軍訓室總教官：請各教學單位於專班學分計畫表共同選修欄內增列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二) (三) (四) (五)。 

二、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二：資訊工程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計

畫表修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 
決  議： 

一、103學年度學分計畫表日間部三上及進修推廣部二上，增列選修「嵌入式系統概論」

3學分 3 學時。 

二、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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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景觀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及碩士班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

人文創意學院─景觀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十四：應用英語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及進修推廣部四技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

議。(提案單位：人文創意學院─應用英語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十五：文化創意事業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及碩士班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0~102學

年度日間部學分計畫表修訂案及新舊學分抵免表，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文創意
學院─文化創意事業系) 

決  議： 

一、依據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決議：碩士班論文科目名稱統一為「論文」。 

二、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六：專案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03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

理學院-專案管理研究所)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十七：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及 100、102 學年度四技產

學攜手生產製造與管理專班修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決  議： 

一、修正學分計畫表欄位表頭為：「學分」、「正課」及「實習」。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八：休閒產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2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

分計畫表修訂案及 102 學年度新舊課程抵修表修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

學院-休閒產業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十九：流通管理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

院-流通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企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0~102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

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決  議： 

一、修正體育（三）（四）（五）（六）（七）為體育選修。 

二、有關課程調整應考慮課程基礎面向，以利同學學習上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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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一：資訊管理系 103 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1~102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

修訂案，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二：文化創意事業系陳英偉老師申請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全英文授課課程， 

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人文創意學院-文化創意事業系) 
決   議： 

一、俟本校「大學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簽請  鈞長核定，若無重大變革即照

案通過；但若有重大改變，本案請重新送審。 

二、教學大綱→課程介紹→（五）教學對象：second year student修正為Sophomore 
；建議於「（六）先備知識：」增列說明。 

執行情形：修正後經 103年 6 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參、提案討論： 
提 案 一：修定本校「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

務組) 

說    明： 

一、本案相關規定經 103年 9月 25日第一次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修正說明如下： 

(一) 鐘點費1.5倍計算，總超支鐘點數不計入超授鐘點計算範圍：原規定超支鐘

點數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限制，且計入超授鐘點計算範圍。 

 (二)研究所開設課程無限制：原規定研究所以2門科目為限，大學部無開設限制。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六條經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

程，其授課教師除應依相關

規定上課外，其授課鐘點以

每一學分核算為1.5鐘點計

算之，但總超支鐘點數不受

本校「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

算要點」之限制，惟已補助

教師額外鐘點津貼之課程

及未能提出完整授課課程

大綱者不予補助，但課程人

數達61人以上得再加計增

加之鐘點費除外。 

第六條經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

程，其授課教師除應依相關

規定上課外，其授課鐘點以

每一學分核算為1.5鐘點計算

之，但總超支鐘點數仍受本

校「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

要點」之限制，惟已補助教

師額外鐘點津貼之課程及未

能提出完整授課課程大綱者

不予補助，但課程人數達61

人以上得再加計增加之鐘點

費除外。 

鼓勵教師以英語

教學方式開授課

程。 

第七條 各院、系、所、中心每學年

應對英語教學課程，適時評

第七條 研究所以2門科目為限，大

學部不限，各院、系、所、

為國際招生，吸

引外國學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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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成效，以作為課程規劃及

檢討改進之參考，教務處亦

得不定期對教師及學生反

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中心每學年應對英語教學

課程，適時評估成效，以作

為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

參考，教務處亦得不定期對

教師及學生反應提供必要

之協助。 

校就讀研究所 

研究所不限制

開課科目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 

103年5月29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08月27日勤益科大教字第1031000391號函頒    

第一條為促進本校教育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昇學生外語能力，鼓勵教師以英語教學方式

開授課程，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院、系、所、中心開授之課程，經各院、系、所、中心課程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第三條各院、系、所、中心開設之語文類訓練課程(含相關專業課程本應以英語授課者)、非講授類

課程(書報討論、論文研討、專題、演講等性質之課程)及授課教師母語為英語之課程，不適

用本辦法。  

第四條各院、系、所、中心教師應就其個人開授課程內容、特色及未來發展，以英語教學方式授課，

其方式包括教材採用原文書籍，授課及研討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第五條採英語教學之課程，課程大綱以英語撰寫，開課時於科目時間表上註明為『英語授課』；授

課教師必須於上課前公告注意事項供學生週知。  

第六條經審查通過以英語教學之課程，其授課教師除應依相關規定上課外，其授課鐘點以每一學分

核算為1.5鐘點計算之，但總超支鐘點數仍不受本校「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之限制，

惟已補助教師額外鐘點津貼之課程及未能提出完整授課課程大綱者不予補助，但課程人數

達61人以上得再加計增加之鐘點費除外。 

第七條 研究所以2門科目為限，大學部不限，各院、系、所、中心每學年應對英語教學課程，適時

評估成效，以作為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參考，教務處亦得不定期對教師及學生反應提供

必要之協助。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二：電子工程系訂定四技新舊課程對照、抵免表，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說    明： 

一、本案運用等效課程「原則」製表(敬請參閱附件)。 

二、本案業經電子系 103.07.21 系課程委員會及 103.11.27 電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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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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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三：修訂本校跨領域學程「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學程」選修課程規劃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 

說    明： 

一、本院跨領域學程「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學程」選修課程規劃內容修改如下： 
(一) 等效課程「電動機控制(實習)」更改為「電機控制(實習)」。 
(二) 刪除等效課程(電子系)「配電設計」類別之「機電整合實務 3/3」。 
(三) 新增等效課程(電機系)「自動控制」類別之「工業電子學及實習(3)」。 
(四) 開設類別「電動控制設計」更改為「電動機控制設計」。 

二、本案業經電機系 103.09.23 系課程委員會及 103.11.27 電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三、「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學程」(召集人卜文正老師、張隆益老師)選修課程規劃修正

如下表： 

開設類別 
等效課程 

(電機系) 

等效課程 

(電子系) 

等效課程 

(資工系) 

等效課程 

(機械系) 

通識課程 
工具機產業概論、創意思

考、工程倫理 

工具機產業概論、創意

思考、工程倫理 

工具機產業概論、創意

思考、工程倫理 

工具機產業概論、

創意思考、工程倫

理 

基本電學 

1. 電子學(3/3) 
2. 電子實習(1/3) 
3. 網路分析 (3/3) 
4. 感測器應用及實習(3/4) 

1. 基本電學(3/3) 
2. 電子學(3/3) 
3. 電子實習(2/3) 
4. 電路學(3/3) 

1. 電子電路與實習

(3/4) 
1. 應用電子學(3/3) 
2. 電機學(3/3) 

微處理機控制 

1. 微處理機及實習(3/4) 
2. 嵌入式系統設計及實習

(3/4) 
3.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3/4) 

1. 單晶片微電腦應用

(3/3) 
2. 嵌入式微處理機系

統(3/3) 
3. 嵌入式系統開發

(3/3) 

1. 單晶片原理(3/3) 
2. 嵌 入 式 系 統 概 論

(3/3) 
3. 行動裝置應用設計

實務(3/4) 
4. 可編程系統晶片設

計(3/3) 

 

PLC控制 

1. PLC 應用及實習(3/4) 
2. 機電整合及實習(3/4) 

1. 可程式控制器(3/3) 
2. 機電整合實務(3/3) 

 1. 機電整合(3/3)             

配電設計 

1. 工業配電設計(3/3) 
2. 工業配電設計實習(1/3) 
3. 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

(3/3) 

1. 可攜式電源設計

(3/3) 
2. 機電整合實務 3/3-刪

除 

  

自動控制 

1. 自動控制(3/3) 
2. 信號與系統(3/3) 
3. 工業電子學及實習

(3/4)-新增 

1. 信號與系統(3/3) 
2. 數位電路與系統

(3/3) 
3. 工業電子學(3/3) 

1. 信號與系統(3/3) 1. 自動控制(3/3) 

電動機控制設

計-更改 

1. 電力電子學(3/3) 
2. 電力電子學實習(1/3) 
3. 電機控制(3/3)-更改 
4. 電機控制實習(1/3)-更
改 

1. 電力電子學(3/3) 
2. 控制系統(3/3) 

  

數值工具機 

1. 數控工具機(3/3) 
2. PC-based 控制器設計

(3/3) 
3. 人機介面設計及實習

(3/4) 

1. 數位控制(3/3)  1. 精密製程實習

(1/3) 
2. 工具機組裝技術

(3/3) 
3. 切削刀具學(3/3) 

決    議：照案通過。 



 

 9 

 

提 案 四：本校跨領域學程「半導體微機電學程」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

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由「半導體微機電學程」召集人依據上開規定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

案(敬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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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五：本校跨領域學程「智慧型機器人學程」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

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由「智慧型機器人學程」召集人依據上開規定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

案(敬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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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六：本校跨領域學程「綠色能源科技學程」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電資

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由「綠色能源科技學程」召集人依據上開規定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

案(敬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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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七：流通管理系 103學年度碩士班學分計畫表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

院-流通管理系) 

說    明： 

一、於 103學年度碩士班增列「校外實務研究(暑期)」3 學分 3 學時。 
二、業經流管系 103.11.06 日系務會議、103.11.13 日系課程會議及 103.11.20 院課程會

議決議通過。 
三、檢附流管系修正 103學年度碩士班學分計畫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流通管理系碩士班學分計畫表 

103 年2月27日系課程委員、系務會議通過及103年5月6日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103 年 5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及 103 年 6 月 19 日擴大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追認修訂通過 

 科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必 

修 

碩一 
專題研討(一) 1 2   
專題研討(二)   1 2 

碩二 
 論文(一)  3 3   
 論文(二)   3 3 

研
究
方
法 
選 
修 

科目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多變量分析 3 3   
 企業研究方法 3 3   
 迴歸分析   3 3 
作業研究   3 3 

核
心 
選 
修 

研究方向 科目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電子商務 
 流通科技管理 3 3   
 資料庫管理 3 3   
 電子商務   3 3 
行動商務   3 3 

顧客關係
管理 

 消費者行為 3 3   
 服務行銷管理 3 3   
知識管理   3 3 

 顧客關係管理   3 3 

供應鏈 
管理 

 通路策略與管理 3 3   
 國際物流 3 3   
 供應鏈管理   3 3 
存貨管理   3 3 

共 

同 

選 

修 

科目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全面品質管理 * 3 3   
競爭策略 * 3 3   
人力資源管理 * 3 3   
高等作業管理 * 3 3   
管理會計 * 3 3   
數位學習 * 3 3   
財務管理 # 3 3   
無店鋪行銷 # 3 3   
流通連鎖加盟 # 3 3   
專案管理 # 3 3   
企業資源規劃 # 3 3   
校外實務研究(暑期) 3 3   
校外實務研究(一) 6 6   
校外實務研究(二)   6 6 
實驗設計 *   3 3 
商業智慧 *   3 3 
決策分析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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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業態分析 *   3 3 
賣場規劃與設計 *   3 3 
企業組織與變革 *   3 3 
多媒體科技與應用 #   3 3 
資訊安全與管理 #   3 3 
電子化企業 #   3 3 
中國式管理 #   3 3 
國際零售管理 #   3 3 

備 
 
註 

1. 畢業學分至少 41 學分（必修論文 6 學分、專題研討 2 學分、研究方法選修至少 6 學分、選修 27 學分）。 
2. 非管理類系畢業或以同等學力報考之入學生，於碩一時至大學部補修統計學（3 學分以上，60 分以上為及格，不及格

者需重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中。惟入學考試該科目分數達 60 分以上者得免補修。 
3. 共同選修科目中*為奇數學年開課，#為偶數學年開課。 
4. 校外實務研究(暑期)課程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於暑期開設 2 學分以上之校外實

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8 週，並不得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包含由各系自訂之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動
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八：企業管理系 103學年度碩士班學分計畫表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

院-企業管理系) 

說    明： 

一、修改備註欄位第 2 點「須選修本系碩士班開設之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24 學分」。 
二、修改備註欄位第 4 點「大學(專)時未曾修習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生產 

與作業管理等科目者，必須選修未曾修習之相關科目且成績必須及格，學生可至本校大學

部修課，但大學部修課學分不算計入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學分。(科目名稱相似者須經系務

會議認定核可)」。 
三、刪除備註欄位第 5 點所有文字。 
四、案經 103.05.14 日、103.5.28 日系課程會議、103.5.15、103.5.29 系務及 103.11.20

院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五、檢附企管系修正 103學年度碩士班學分計畫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企業管理系碩士班學分計畫表 
   102.12.10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12.12 系務會議通過 
103.02.26 系課程會議通過及 103.03.06 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6 日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5月 29日校課程委員會及 103年 6月 19日擴大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必

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學

分 

正

課 

實

習 

學

分 

正

課 

實

習 

學

分 

正

課 

實

習 

學

分 

正

課 

實

習 

共同必修科目(17 學分) 
專題研討 2 2 0    策略管理 3 3 0    

企業管理專論 3 3 0    論文 3 3 0    

研究方法    3 3 0 論文    3 3 0 

專

業

選

修 

國際企業管理 3 3 0    策略性行銷 3 3 0    

行銷管理 3 3 0    通路策略與管理 3 3 0    

財務管理 3 3 0    網站可用性測試 3 3 0    

商管科技趨勢研究 3 3 0    網站規劃與管理 3 3 0    

管理經濟 3 3 0    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3 3 0    

物流管理 3 3 0    團隊學習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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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管理 3 3 0    時間序列分析 3 3 0    

批判性思考 3 3 0    國際財務管理 3 3 0    

人力資源管理 3 3 0    財務理論 3 3 0    

決策方法 3 3 0    創新個案 3 3 0    

組織與管理    3 3 0 專案管理 3 3 0    

行銷研究    3 3 0 供應鏈管理 3 3 0    

服務業行銷    3 3 0 企業能源管理 3 3 0    

國際行銷    3 3 0 資料探勘 3 3 0    

零售管理    3 3 0 質性研究 3 3 0    

投資學    3 3 0 實驗設計 3 3 0    

管理資訊系統    3 3 0 企業法律專題研討 3 3 0    

會計資訊與資本市場    3 3 0 績效管理 3 3 0    

企業融資規劃    3 3 0 
多元文化與實務(一下
暑假) 3 3 0    

智慧財產管理    3 3 0 消費者行為 3 3 0    

科技管理    3 3 0 綠色行銷 3 3 0    

商管科技個案研討    3 3 0 組織與領導 3 3 0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3 0 品牌管理個案研討 3 3 0    

技術策略規劃    3 3 0 校外實務研究(暑期) 3 0 3    

管理決策分析    3 3 0 校外實務研究(一) 3 0 3    

品質系統    3 3 0 校外實務研究(二)    3 0 3 

高等統計法    3 3 0 電子商務    3 3 0 

系統方法    3 3 0 顧客關係管理    3 3 0 

管理心理學    3 3 0 廣告策略管理    3 3 0 

創新行銷    3 3 0 網路行銷    3 3 0 

企業倫理    3 3 0 行動商務可用性測試    3 3 0 

品牌管理    3 3 0 投資組合理論    3 3 0 

       期貨與選擇權    3 3 0 

       數位學習    3 3 0 

       中國市場營銷實務    3 3 0 

       經營管理資源規劃    3 3 0 

       綠色供應鏈管理    3 3 0 

       商業英文會議簡報    3 3 0 

備

註 

1. 畢業學分至少 47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 
2. 須選修本系碩士班開設之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24 學分。 
3. 大學(專)未曾修習統計學四學分以上者，須於碩一補修本校大學部統計學（含大學部曾修習之學分數）,

合計 6 學分(60 分以上為及格，不及格者須重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中。(入學考試統計學成績達 60 分

者，可免補修)。 
4. 大學(專)時未曾修習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生產與作業管理等科目者，必須選修未曾修

習之相關科目且成績必須及格，學生可至本校大學部修課，但大學部修課學分不算計入研究所碩士班畢

業學分。(科目名稱相似者須經系務會議認定核可)。 
5. 修習校外實務研究（暑期）、校外實務研究（一）、校外實務研究（二）等科目者，不列入畢業學分中。 
6.5.相關畢業門檻之規定依企業管理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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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九：資訊管理系「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修訂及制訂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說    明： 

一、原「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103年春季班）學分計畫表」業經103.06.19.

擴大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因考良學生學習方向需求，修訂課程安排異動情形如下： 

（一）科技管理（必修，3學分3學時）：調整至第一學年上學期； 
（二）專利與研發（必修，3學分3學時）：調整至第一學年下學期； 
（三）企業觀摩與研習（必選，3學分3學時）：調整至第一學年下學期； 

二、「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103年秋季班）學分計畫表」係依據「研發

科技與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103年春季班）學分計畫表」制訂。 
三、案業經資訊管理系 103.08.28 系課程會議、103.09.04 系務會議及 103.11.20 院課程

會議通過。 
四、相關學分計畫表詳如附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103 年春季班）學分計畫表 

103.01.23 102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3.01.23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6 日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5月 29日校課程委員會及 103 年 6月 19 日擴大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08.28 103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必

修 

共同必修科目(16 學分) 
 科技管理 3 3 3 3 論文 3 3 3 3 

 專利與研發 3 3 3 3 書報討論(三)(四) 1 2 1 2 
 書報討論(一)(二) 1 2 1 2      

 選修科目(21 學分) 
必選  企業觀摩與研習 3 3 3 3      

選 
修 

 資訊應用技術 3 3        
 高科技品質管理 3 3        
 專案管理 3 3        
 創新及創業管理 3 3        
 萃思創意思考與應用 3 3        
 組織領導與管理 3 3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3 3        
 產業技術地圖規劃 3 3        
 無線射頻辨識理論與應用 3 3        
 創新與協同科技應用 3 3        
 企業資源規劃 3 3        
 電子商務技術 3 3        
 企業創新與管理 3 3        
 雲端服務與企業經營管理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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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品質管理 3 3        
 資訊管理   3 3      
 資料庫管理   3 3      
 企業網路管理   3 3      
 顧客關係管理   3 3      
 決策分析   3 3      

 智慧財產權特論   3 3      
 產品設計原理   3 3      
 多變量分析   3 3      
 綠色優質製程環境規劃   3 3      
 產業研發技術   3 3      
 創新研發個案探討   3 3      
 產業經營與策略管理   3 3      
 科技法律   3 3      
 研發方法   3 3      

  精實創新實務   3 3      
備

註 
1. 畢業至少應修 37 學分(必修 10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選修 21 學分)。 
2. 企業觀摩與研習：含海內、外研習，課程於暑期時開始上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研發管理與資訊應用產業碩士專班（103 年秋季班）學分計畫表 

 
103.08.28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3.09.04 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學
分 

學
時 

必

修 

共同必修科目(16 學分) 
 專利與研發 3 3   論文 3 3 3 3 

 科技管理   3 3 書報討論(三)(四) 1 2 1 2 
 書報討論(一)(二) 1 2 1 2      

 選修科目(21 學分) 
必選       企業觀摩與研習 3 3   

選 
修 

 資訊應用技術 3 3   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3 3   
 資訊管理 3 3   顧客關係管理 3 3   
 專案管理 3 3   決策分析 3 3   
 創新及創業管理 3 3   創新研發個案探討 3 3   
 萃思創意思考與應用 3 3   高科技品質管理 3 3   
 組織領導與管理 3 3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3 3        
 產業技術地圖規劃 3 3        
 研發方法 3 3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 3 3        
 多變量分析 3 3        
 雲端服務與企業經營管理 3 3        
 企業電子化策略 3 3        
 環境品質管理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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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研發技術   3 3      
 企業創新與管理   3 3      
 電子商務技術   3 3      
 環境品質管理   3 3      
 企業網路管理   3 3      
 資料庫管理   3 3      
 資訊安全   3 3      
 智慧財產權特論   3 3      
 產品設計原理   3 3      

 綠色優質製程環境規劃   3 3      
 產業技術地圖規劃   3 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3      
 產業經營與策略管理   3 3      
 知識管理   3 3      
 企業資源規劃   3 3      
 科技法律   3 3      
 精實創新實務   3 3      

備

註 
3. 畢業至少應修 37 學分(必修 10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選修 21 學分)。 
4. 企業觀摩與研習：含海內、外研習，課程於暑期時開始上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十：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電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追認案、訂定案及科目抵免對照

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說    明： 

一、103春及103秋機電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追認。 
二、104春機電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訂定案。 
三、進修推廣部四技生產製造與管理專班「機電整合」科目抵免對照表，說明如下： 

（一）「機電整合」為生管職大四三年級上學期3學分3學時課程。 
（二）生管職大一及生管職大二學分計畫表，此課程為大四課程。 

四、案經 103.1.7、103.5.6、103.09.16、103.10.14 系課程會議、103.1.9、103.6.19、 
103.11.06 系務會議及 103.11.20 院課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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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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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十一：資訊管理系董俊良老師、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翁美玲老師及邱敏綺老師，申

請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混合式網路教學」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

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說    明： 

一、申請科目如以下說明： 
科目名稱 開課學制系別 學時學分 授課教師 

作業系統 日間部四技資訊管理系 3 學時 3 學分 董俊良 副教授 

產業診斷與改善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學時 3 學分 翁美玲 副教授 

人因工程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學時 3 學分 邱敏綺 副教授 

二、案經資訊管理系 103.11.19系課程會議研議，並經 101.11.20管理學院院課程會

議討論通過；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網路課程二門，業經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3.11.19

系課程會議研議，並經 101.11.20管理學院院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三、經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於 103.12.09召開「網路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提臨時動

議並經委員書面審核通過。 

四、本案申請之三件網路課程皆因本年度進行評鑑之故，未能將申請課程排入系務會

議研議，但皆經系課程與院課程討論同過，經網路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書面審查

後，同意提出申請之系所日後召開系務會議備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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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資管系系務會議紀錄 

 
附件: 工管系系務會議紀錄 

 
決    議：同意提出申請之系所資管系及工管系備齊系務會議相關資料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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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十二：增進人文創意產業就業學程內容之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創
意學院) 

說    明： 

一、案經 103 年 12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程小組會議通過。 
二、改善方案資料表，如附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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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十三：工程學院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學程增進學程內容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 (提案

單位：工程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辦理。 

二、改善方案如附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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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提    案：有關本校全英文授課課程之相關規定請予以放寬，俾利各系所開課，其放寬限

制說明如下： 

(一)本校「學生選課及加退選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略以：「各碩士班學生數，依 

各開課班級人數，低於 15人(含)以下者，開課人數下限為 3人，學生人 

數超過 16人以上者，開課人數下限為 5人」，爰此，碩士班最低開課人 

數下限是否可統一訂為 3人？ 

 (二)大學部開設全英文授課之課程，可否不計入總量管制？ 

決    議：因與現行辦法規定不符，請承辦單位專簽請示  校長。 

 

伍、散  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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